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麟游县进一步深化税收征

管改革工作方案

 

 

一、背景依据  

2021年 3月 24日中办、国办发布了

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

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办发

〔 2021〕 12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 7

月 13日，省政府办公厅发布了《陕西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税收征

管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陕政办函

〔 2021〕 70号）， 9月 29日，市政府办公

室印发了《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
发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工作方案的通

知》（宝政办函〔2021〕59号）。为贯彻

落实《意见》及省市两级方案，提升税收

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，服务麟游经济高

质量发展，麟游县税务局比照市政府的工

作方案，结合实际草拟了《麟游县进一步

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工作方案》，向相关部

门单位征求了意见，达成共识后，对《工

作方案》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完善。

 

 

 

二、工作目标  

到 2022年，在税务执法规范性、税

费服务便捷性、税务监管精准性上取得重

要进展，税务执法区域协同机制基本建

立， “非接触式 ”服务覆盖主要税费业务，

基于大数据、云计算的精准识别技术在税

收监管中得到更大范围应用。到2023年基

本建成 “无风险不打扰、有违法要追究、

全过程强智控 ”的税务执法新体系， “线下

服务无死角、线上服务不打烊、定制服务

广覆盖 ”的税费服务新体系，以 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 ”监管和 “互联网 +监管 ”为基本手

段、以重点监管为补充、以 “信用 +风险 ”

监管为基础的税务监管新体系。到 2025

年，基本建成功能强大的智慧税务，形成

国内一流的智能化行政应用系统，全方位

提高税务执法、服务、监督能力的改革目

标。
 

 

 

 

三、主要任务及工作机

制  

《工作方案》部署了全面推进税收

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、进一步

优化税务执法方式、提供高效智能税费

服务、精准有效实施税务监管、深化拓

展税收共治格局、提升强化税务组织保

障等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6个方面22类重

点任务。《工作方案》涉及县发改局、

县教体局、县工信局等 20个部门单位。

20个部门单位主要承接上级部门条线工

作任务。

为了确保我县税收征管改革有序推

进，根据省市级要求建立工作机制要

求，成立麟游县进一步深化征管改革工

作专班，负责统筹全县征管改革重点工

作。工作专班由县政府县长任组长，县

政府办主任、县税务局局长任副组长，

20个相关部门单位为成员单位。同时，

明确了工作专班、工作专班办公室和联

络员等工作职责，确定了会议制度、会

商制度、协作制度、调研制度及督办制

度等工作机制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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